
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 年度教職員工自行辦理文康活動申請表 1090415 

活動名稱  

領隊： 

參加人員 員工合計    人（如附名冊） 

時    間 ___年___月___日（星期__）____時至___年___月___日（星期__）_____時 

活 動 地  點 
（行  程） 

 

經 費 預 算 

（本年度每人補

助1000元） 

早餐_________元、車資__________元、_______________ 

午餐_________元、保險__________元、_______________ 

晚餐_________元、門票__________元、_______________ 

茶水_________元、其他__________元、_______________ 

住宿_________元、（請註明項目）     _______________ 

活動費用共___________元 

備    註 

1依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」及其他 

  相關規定辦理。 

2活動地點：以臺北市大同區以外地區辦理為範圍。 

3活動時間：利用公餘（下班時間）、例假日及寒暑假為限，避免利用備課

日辦理。不可請公假時前往，更嚴禁因舉辦活動任意調課停課，影響學生

課業。 

4活動人數：每次至少10人參加（每人申請補助額度1000元）。 

5申請表（含參加活動人員名冊）請填寫1式2份，奉核後1份送交人事室，

另1份於核銷時以附件提報。 

6請於11月30日前辦理完畢，並於12月7日前完成核銷。 

7活動結束後1週內依程序檢據辦理核銷（黏貼憑證中，各梯次承辦人為經

手人），核銷時請遵照「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辦理。 

8已報名者，如因故未能參加是次活動者，若已發生預付活動經費且無法退 

費之情況，不得以因故未能參加為由，於嗣後再申請經費補助。 

9活動辦理後，請檢附奉准之申請表（含參加人員名冊）、申請補助印領清

冊、原始憑證及活動景點照片3張（須含全部参加員工，另不得皆為餐

敘照片），辦理經費核銷。 

10辦理文康活動不得採購禮券及餐券。 

承辦人 人事室 總務處 會計室 校長 

     



 

 
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教職員工參加   年度文康活動人員名冊 

 

 編號 姓 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備  註  

 1      

 2      

 3      

 4      

 5      

 6      

 7      

 8      

 9      

 10      

 11      

 12      

 13      

 14      

 15      

 16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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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 年自辦文康活動申請補助印領清冊 

編 號 姓         名    補 助 金 額 簽 名 或 蓋 章     備       註 

 
 

1000元 
  

 
 1000元   

 
 1000元   

 
 1000元   

 
 1000元   

 
 1000元   

 
 1000元   

 
 1000元   

 
 1000元   

 
 1000元   

合    計     元 
  

承 辦 人 單位主管 人 事 室 會 計 室 校  長 

     

 

 

 



臺北市立成淵高中預借經費申請書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計劃或款項名稱：  

預借金額：  

預借原因： 

□須於活動現場使用現金 

□須先支付現金始能取得正式收據。 

□其他： 

結報方式： 

□歸還現金。 

□檢據核銷，餘額以現金繳還。 

□其他： 

結報或歸還時間： 

□    年    月    日以前。 

□繳款後一週內。 

□活動或計畫執行結束後二週內。 

 

支票受款人名稱： 

 

經

借

人 

 

單

位

主

管 

 

會

計

室 

 
校

長 
 

 

借據 

茲借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費新台幣        元整 

 

此據 

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

 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(職名章) 

 

借款人：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私章) 

 

 中華民國年月日 

註：申請書蓋職章，借據借款人蓋私章或簽名 

 


